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制度的规定，对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进行审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任的公司关键管理人

员、公司核心业务（技术）人员（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激励对象符合《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与股东大会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相符。监事会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16年10月24日，并

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54名激励对象授予605.32万股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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